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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华夏民族的国风。志书不仅记述史实，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博野县水利志编写组经过多年不懈地努力，

终于使有史以来的博野县第一部水利志得以问世，谨此表示祝贺!

《博野县水利志》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博野县从古至今水利事业的发展变化，以及劳动人民千方百计消除水

害，兴修水利的史实。尤其是详细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和各

级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全县人民开展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抵御了

1963年的特大洪水，战胜了1983年的特大旱灾，根治了盐碱地，消灭了氟病

区，实现了全县自来水化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伟大成就。编者为准确反映本

县水利史实，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思想，调查研究、广集资

料、汇总分析、综合整理，辑成了一部完整、翔实、科学的水利专志，以供现

实水利建设和后人参考、借鉴，以期扬长避短，利用经验，克服不足。把水利

工作搞得更好。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今后的水利建设将向高科技、

高效益、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将日益显要，说明水利

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坚持改革，坚持科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o

《博野县水利志》的编写，在突出社会主义时代，反映本县地方特色上做

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它融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于一体，既有可供效仿的经

验，也有值得借鉴的教训，愿为博野县的水利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为中华民族

的振兴和国民经济的腾飞，发挥应有的作用。

苏福增(原博野县人大副主任)

一九九七年十月



指导。按照“统

限不限，视水利

事业发展情况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定为1995年底。为体现事物的连续性，

个别事件或者工程项目延续到搁笔为止o

3．本志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为主，编年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使

用记事本末体时，以记事方便完整为原则o

4．数字用法，按国家七委局的规定执行o 1948年以前的纪年以各朝代年

号为主。用汉字书写，同时用圆括号注明公元年号；1949年以后纪年用公元

年号、阿拉伯字书写o

5．一律使用当代标准地名。以博野县地名办公室辑印的《博野县地名资

料汇编》为准。古代、近代地名与当代不一致时，在括号内注明当代标准地

名o

6．计量单位按国家计量局最新规定书写。计量数字，不用分节号。数字

在千以下的以个为单位，万以上的以万为单位，亿以上的以亿为单位，小数点

以下取两位数，第三位数四舍五入。

7．写人物传时，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水利业绩突出的故人立传，

对英勇牺牲和因公致残的人物列入英名录，在个别方面成绩突出的故人和业绩

卓著的生人，以及劳动模范作事绩简介，或以事系人。

8．县局干部任职名单，只列局长、副局长、工程师、助理工程师。不论

故人或生人，一律写职务、职称或直书其名，不加“同志”和其它褒贬字样。

9．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关于时间表述，尽可能写出准确的年、

月、日，必要的写出日、时、分，不使用模糊时间代词。凡使用“今”、“现”

等词时，均指本志下限的情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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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博野县为海河流域平原县，以地居博水(已湮)之野故名。夏、商各代属

冀州域，春秋属晋，战国属赵，秦属上谷郡。两汉属蠡吾县(今博野蠡村)，

东汉置博陵县与蠡吾分治，三国属魏。魏文帝(曹丕)改博陵县为博野县。北

魏复名为博野县。隋唐仍沿用县名，曾隶属瀛州、深州、定州等地。宋代为永

宁军。金复名为博野县。元属保定路，明清隶保定府。民国初期仍沿清制，属

直隶省保定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直隶省改河北省废保定道。遂属

河北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属河北省第十督察区o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南逃。10月在中共博野县委领导下，成

立了博野县抗日民主政府，属冀中区，1938年9月属晋察冀边区，冀中区二专

区o 1938年12月26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中沦为半壁。人民政府由县城迁
’

出。开展游击战争o 1940年秋改属冀中十专区，1944年6月改属冀中九专区，

抗战胜利后，属冀中七专区。1945年8月24日日本侵略军投降，人民政府进

城办公o 1948年9月属华北行政区冀中区九专区，1949年8月省人民政府成立

后，划归定县专区o 1954年4月定专撤销划归保定专区o 1958年并入安国县，

1962年恢复博野县制，属保定专区，1970年专区改称地区，遂属保定地区o

1995年地、市合并称保定市，仍属保定市。

博野县位于东经115度13分至115度38分，北纬38度19分至38度35

分。在保定市的东南部，东与蠡县接壤，北与清苑县毗邻。西与安国县连接，

南与安平县交界。总面积344．00平方公里，1995年底，共有耕地32．90万亩，

居民6．27万户，24．36万人，辖11个乡(镇)139个自然村，133个行政村。

博野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冲、洪积扇平原区，境内有古唐河、运粮河、赵家

河等故道，另“博野有君子淀”之说，(《隋书、地理志》载)，由于历经沧桑，

形成起伏不平的沙滩土丘o 1958年大搞平整土地，才成为平原区。中北部地

势西高东低，南部和东南部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面高程由19．0米至30．0

米。自民国六年(1917年)发大水，唐河北迁。县境内只留有一条行洪河道

——潴龙河。有左右两条大堤。还有三条排涝小河。即城北孝义河，城南月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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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潴龙河以东的小白河。均为季节性河道。

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博野地带过着部落生活，秦朝已有劳动人民

防洪筑堤的记载。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博野县志》中载：“秦堤在县

南，秦始皇时期所筑，起自定州，止于堤头村”o博野县堤头村因此得名o《海

河今昔纪要》(徐正著)“安平县阮西12I堤在安平县北25里，即博野之秦堤。

相传为秦始皇时筑”之说。这证明：水利建设事业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引起重

视。据清乾隆三十一年《博野县志》记载：明清两代为博野县潴泷河两堤修筑

的兴盛时期。在清朝每年设有外委把总和汛兵12名专管堤防河道。但限于当

时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官府的腐败和官员的勾心斗角，不可能组织大规

模的水利建设活动。更难根治水患。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小西章村吴

鉴三墓碑文中说：“博邑(博野)素患沙河水灾，每议修筑，各持意见不能解

决o⋯⋯”这段碑文暴露出官府的昏庸腐败。每到汛期河水涨发，两堤漫溢决

口，沿河两岸遭受严重灾害。

关于抗旱防旱，旧史志资料难以查找，只有靠天拜神求雨的记载：旧《博

野县志》有博野知县亲身到蠡村龙王庙祈雨，或宋村河口祈雨等记载。类此举

不胜举，从见不到领导人民抗旱的一件事。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博野大

旱，有人相食的记载，广大人民长期遭受重大的灾难和不幸，经常是春旱夏

涝，涝时洪沥成灾，使博野11万余亩耕地盐渍化。民间流传着：“春天白沫

棱，夏天蛤蟆坑，下种不出苗，光长大盐蓬”的民谣。博野县人民在这块瘠薄

的土地上过着牛马的生活，住着仅蔽风雨的陋屋，丰收之年尚不够吃，灾荒之

年更难活下去的苦难生活。

民国时期，河北省大清河务局派出一名委员驻博野县北板桥村，沿河各村

仍有汛兵(汛工)专管河道堤防事宜。那时潴泷河两堤单薄低矮，南为堤，北

为埝，堤高不过人，埝高不过腰，防洪能力甚微，每到汛期经常决口。至于灌

溉工程，只有个别富户有少量的大砖井，一般农民只有少量的小土井，小砖

井，用手摇辘轳提水灌溉，在农业方面根本不能发挥大的作用。由于缺乏系统

完善的水利设施，洪、涝、旱、碱频繁交替为害，群众生活困苦，背井离乡，

下关东逃荒者甚多o

1945年8月24日博野县人民获得解放，1946年建立了“博野县河委会”o

专管河道堤防工作。每年汛期县委、县政府都组建防汛指挥部，负责一切防汛

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经济力量薄弱，且缺乏治河经验，年久失修

的潴龙河两道残堤。先后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四次决口。1950年的林庄决口，

1954年的解营新堤决口，1955年的董庄村南决口，1956年的两堤发生五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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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为了防御洪水灾害，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对潴泷河两堤从1954年

到1957年。经过4年8期的大施工，对两堤整修加固，增高培厚，且上游修

建了王快、横山岭两大水库。下游修建了陈村分洪道，抗洪能力大为提高，加

之各级防汛人员的艰苦努力，在1963年虽然遇到了历史罕见的洪水，但潴泷

河两堤安然无恙。自1950年至1963年13年中，曾发生程度不同的5次洪涝灾

害，其中4次洪水淹地20．69万亩，沥涝5次淹地48．50万亩，为使潴泷河两

堤更能安全渡汛，自1964年至1965年对堤防除整修加固外，在刘村与宋村之

间又增筑了7条丁字坝o 1992年在宋村险工段修筑了导流排工程，投资128万

元o 1995年在北板桥险工段又进行了干砌石、浆砌石、护坡及植树护坡等治

理工程，投资116万元，从新中国成立至1995年潴泷河两堤累计增筑土石方

208．86万立方米。

由于历史上的洪沥灾害，加之排水不畅，酿成洼地盐碱化，盐碱地占全县

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为了征服盐碱，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统一规划，

从1957年到1965年在县境内共开挖排水干沟23条，开挖疏浚排沥河道三条，

以排除沥水，降低地下水位，在1958年全县大搞园田化，大力开展打井，结

合平整土地，大搞拉沙盖碱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农田水利建设，在1965年大搞

台条田建设，以除涝治碱，全县的水、田、林、路得到综合治理，加之机井建

设的发展，用机井灌溉农田，对治理盐碱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全县11万亩盐

碱地逐年减少，到1973年盐碱地已基本变为良田。

建国初期，博野县的农田灌溉，靠仅有的3000多眼大砖井，和水车2000

多部，辅以小土井、小砖井，多数农民是用人工手摇辘轳提水浇地，为了改进

灌溉条件，1950年组建了水利推进社，负责出贷新式链管水车，和开展打井

工作，到1955年已有大砖井7976眼，水车7750部，并利用人工木架在井筒内

下木管或竹管，增加出水量，称为“改良井”o可用牲畜拉水车，水流源源不

断。1955年5月9日县人委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工作的指示》提出：

“先打井，后盖房，然后再说穿衣裳”的I：1号，下半年大力组织了人工木架打

机井，到1957年打成机井61眼，以锅驼机、蒸汽机、煤气机、柴油机为动力

带动离心泵抽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19．30万亩，1961年博野县开始办电，

发展电动机121台，1969年开始使用钻机打井，县农机站从保定地区水工队借

来小磨盘钻机1台，在北杨村试站，改进了井工艺，由原来的“木管井”改为

“水泥管井”o成为博野县最早用钻机打成的机井。在1970年县革委水电站组

建了制管厂，1971年改组为打井队，到1972年拥有钻机5台，随着机井建设

的发展，到1973年土砖井已淘汰绝迹，到1985年全县已拥有机并3592眼，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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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泵4055台，柴油机3954台，电动机4066台，排灌机械已达双配套有余，有

效灌溉面积已达30．8万亩。但由于自1979年以后，连年干旱和大量开采地下

水，水位急剧下降，到1987年每年平均下降l米，迫使用深井泵和潜水泵取

代了离心泵。1995年现有能用机井4394眼，深井泵1661台，潜水泵2990台，

有效灌溉面积3242万亩。

当此，工农业用水量日益增大，水资源匮乏，和动力能源不足的情况下，

节水节能已成为当务之急，自1980年开始搞节水防渗工程，到1995年现有能

用各种固定式防渗设施总长度50．88万米，控制机井1465眼，控制面积10．96

万亩。并每年组建机井测改小组深入田间对机井配套选点测试改造，其节水节

能效果显著。1986年县水利局在沙沃果园搞成200亩的滴灌试点工程，1989年

在杜各庄90亩的果园中进行了微喷安装试验，经试水灌溉对节水节能效果良

好。1988年成立了博野县水资源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参照

《河北省水资源管理条例》拟定了水资源费征收办法，为今后合理开发利用保

护水资源迈出了新的一步。

此外，1971年开挖了沙河总干渠和大营南干，1979年又开挖了东风北干，

设计控制面积7万亩，由于天旱少雨，水库蓄水量小和资金不足，配套不齐管

理不善，灌溉面积达不到设计要求。所以博野县的农田灌溉仍以利用地下水为

主，以地上水为辅。

博野县人民经过40多年来的水利建设，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设施，增

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河道堤防已经具有抗御特大洪水的能力。排涝工程

达到了五年或以上机遇的标准，旱、涝、洪、碱灾害，已明显减轻勺从而改进

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水浇地面积由1949年的8．2万亩，

发展到1995年的32．42万亩，占总地面积的98％，建国初期的低洼易涝面积
’

18．0万亩，盐碱地11．O万亩，现已基本绝迹。此外，从1980年开始各级党委

大力开展了降氟改水工作，到1988年已除治了全县60个村历代相传的氟病

害。共打低氟井71眼，建水塔8个，安装压力罐72个，水龙头1．68万个，同

时完成了72个村的自来水安装工作，实现全县人民生活用水自来水化。大大

地提高了人民的卫生健康水平o

博野县人民在完成上述县内水利建设工程的同时，从50年代开始抽调了

精干劳力支援外地、县堵口、筑堤、挖河修水库等工程施工。从1965年响应

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转战于海河流域，到1980年，鏖战了16

个春秋，博野县人民子弟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为根治海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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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1995年粮食平

均亩产397公斤总产146648吨，比建国初期增长2．2倍。其它经济作物单产总

产都有大幅度的增长o 1995年工农业总产值66260万元，(不变价)人均收入

1423元。水利建设的发展，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提高，衣、食、住向现代和高档发展，由温饱向小康迈

进。

博野县水利工程已发挥巨大作用，但距离社会发展速度和群众要求尚有差

距，回顾40多年来，水利建设发展的过程和实际效益分析，其主要经验教训，

一是对洪、涝、旱、碱必须按流域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否则，就往往会顾此

失彼，甚至得不偿失o 1958年大跃进期间蓄水之风兴起，大搞平原蓄水工程，

博野县曾动用劳力4万多个，做土方28．6万立方米，建平原水库一座，开挖

“自流泉”11处，不仅没有解决灌溉问题，还人为的阻碍了排水，导致土壤返

碱，涝灾加重。随之又开始的大规模的排涝工程，但只注重了排，又放弃了适

当合理的拦蓄，在天旱少雨大量开采地下水的情况下地下水得不到补充，水位

逐年下降。实践证明博野县的水利建设必须实行灌、蓄、补相结合。以井灌为

主，以渠灌为辅。机井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层取水，深、中、浅相结

合。严格控制乱行开采地下水，二是加强工程管理和工程配套，这是充分发挥

工程效益的关键。长期以来，由于“重建轻管”造成前边修后边坏，修修补

补，工程建了不少，效益不高。要特别强调机井建设和管理o 70年代每年都

打机井二三百眼，但每年损坏也在200眼上下。所以全县可用机井一直停留在

4000多眼左右。这个问题，不容忽视。此外，节能节水应高度重视，垄沟防

渗，机井测改需常抓不懈o 80年代以来，水利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管理上

来，全县的水利工作日趋完善，效益日益提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水利工作

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广泛o“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人

民生活的命脉。今后的水利工作任重而道远。要善于发现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

题，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把水利事业推向前进，为创造一个旱、涝保丰

收粮棉稳高产、林茂果香的美好前境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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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公元前221～1893年

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年)，筑起秦堤，起于定州，止于堤头，博野县

的堤头村因此而得名。

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因屯兵的馈饷在陆路运输困难，凿渠引水自

嘉山。至博野县的套里与滋水汇流。

明宣德二年(1427年)，八月甲子直隶、徐水、保定府、深泽、博野、束

鹿、蠡县、河间府、河间县分别向朝延奏报，因七月积水连旬。河水泛滥冲决

堤岸，淹没庄稼。

。明成化元年至二十三年间(1465—1487年)，筑起渌水堤。近于博野县的

西章河。(已湮)

明天顺八年(1464年)，明都御史吴才贾在西章村东建大夫桥，其妾王淑人

在西章村西建淑人桥。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筑起宋村堤。

清康熙(1662—1722年)，博野知县郭尧都筑起套里，宋村、解村等处的

堤防。

清乾隆元年(1736年)，总督孙嘉淦疏浚孝义河《保定府志》o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谕：本年末清苑等州县未得透水，其中有博野

县。(《保定府志》)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谕：直隶博野等四十四州县，或被旱歉收，或

低洼处间被淹浸。或秋禾被雹损伤收成。将应征本年积欠钱粮缓至来年麦秋后

征收o(《保定府志》)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博野县制定“以县城为界，南北分修”治水法

规。城南居民修潴龙河。城北居民修孝义河。划分管理河段。(有分段碑考证)

此治水法规系小西章村文举吴鉴三倡导。(有吴鉴三墓碑文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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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因孝义河淤废已久。清河道叶伯英疏浚。始复通流。(《畿辅通志》)

清光绪十六年(1893年)，潴龙河左堤桩号28+468处立博野、蠡县县界

碑，至今仍然沿用。

注：以上除注明出处者外。其余摘自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博野县

． 志》。

中华民国(1917—1948年)

民国6年(1917年) ．

七月大水。潴龙河两堤漫溢。淮南、白塔、林庄、宋村、解营决口。孝义

河水漫溢东流。沿河村庄房倒屋塌，加之大雨沥涝成灾，田禾尽受淹没。

民国28年(1939年)

七月，白塔村南潴龙河左堤白堤口处决口。白塔村倒房数十问，淹白塔、

林庄、淮南、董庄等村。同月李家陀村南潴龙河左堤决口，水过后无人抢堵。

又于八月遭二次洪峰侵袭，任水冲击旧口。形成李家陀、小北河等村村南一片

沙丘。

民国33年(1944年)

秋，博野县人民政府驻庄火头，实业科科长戴义。科员徐桂林主管农田水

利、交通等工作。

民国34年(1945年)

8月24日，日本侵略军投降。博野县人民政府进城办公。戴义科长调走

北上，苏建夫任实业科科长，徐桂林任副科长。同日，董庄村南日伪炮楼处决

口，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群众积极抢堵成功，化险为夷，未成灾害。

民国35年(1946年)

春，冀中区工务段成立大清河河务局实业科副科长徐桂林兼任大清河务局

第二工程段段长，驻板桥。县建立河委会，驻宋村，负责人有牛世荣、王天

培，技术员：苏赤军等。负责管理堤防河道。属县实业科、技术业务属大清河

务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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